
校巴服務招標書樣本  頁 1 

校巴服務招標書樣本建議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提供服務學年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現時乘車學生    
總人數 

 

 

預計下年學年乘車
學生總人數 

 

上課時間  下課時間  

是否須要提供    
課後活動校車 

 是    否 課後活動下課時間 
 

 

現時提供校車服務的車輛數量及座位數 車數 
 

 
座數  

現時提供校車服務的路線數量  

詳情請填寫以下表格 

路線編號 上落站點 人數 

   

   

   

   

   

註(一)：所有選乘校巴的學生除因轉校或搬遷外不能於整個學期完結前中途退出。  

註(二)：若然該條路線只有少於該校巴載客量的百分之七十，校方必須接受與其他學校共用資  

 源 (資源共享) 或校方可考慮以固定金額承包校車服務。 

註(三)：若學校能提供行政支援 (包括報名、收取車費及辦理學生乘車證等)，家長及校方代表 

 採取更高的合作態度，有助吸引規模比較小的校巴公司考慮投標。 

 



校巴服務招標書樣本  頁 2 

建議校巴服務招標書不應涵括的條款  

1) 學校太遲開標，將導致校巴公司未能有足夠時間計劃如何分配資源和編

定路線，故學校不應遲於每年的 3 月初開標。 

2) 強制要求無償提供學童上、下課以外的接送服務，包括免費接載校隊外  

出比賽。 

3) 強制要求無償或有償提供課後活動(或其他特殊上、下課時段)接送服

務。校巴公司可能因資源調配或成本因素，未能提供此類一返多放的服

務，因此應予校巴公司自行決定是否提供一返多放的接送安排，學校可

清楚註明於標書內有關決定將放入評核項目之中。 

4) 對校巴路線作出限制(例如，限制行車時間、指定行走隧道等)。資源運

用是校巴公司考慮成本及報價的主要因素之一，學校可要求校巴公司提

供路線資料，並註明該決定將放入評核項目之中。 

5) 要求校巴公司提供與學童接送無關的資料：例如財務報表。 

6) 提出門檻過高的招標要求，例如要求車公司購買特定金額之銀行保證

書，較小型之公司未必能向銀行申請。 

7) 加入與學童接送沒必要的要求，例如要求所有校巴車身劃一顏色。因校  

巴公司可能有不同款式之車輛，故會令營辦商卻步。 

8) 要求提供非載客服務。除學生隨身攜帶之物品外，校車公司沒有責任運

載學生書包、樂器、功課和其他物資。 

9) 向校巴公司收取任何行政費用。 

10)加入合約期內車費調整機制：由於每年情況不一，投標書內不應限制校

巴公司之車費調整百分比。每年有檢討車資的必要，其加幅可商議。 

11) 標書上要求公開校巴公司自有車隊數目，令中小型校巴公司卻步。 



校巴服務招標書樣本  頁 3 

學校可以考慮提供協助，增加校巴公司投標意慾的主要因素  

1) 提供上、下車時間更多彈性：例如考慮上、下課前後半小時設定成為

上、下車時段。 

 

2) 老師或校工兼任保姆：透過提供上、下課交通安排給教職員，讓老師照

顧學童，減輕校巴公司人力資源壓力，也可降低車費壓力，家長得益。 

 

3) 特別日子的上、下課時段與校巴公司協商及提供彈性：例如考試或每週

定期早放，應考慮校巴公司營運壓力及家長需要，取得平衡。 

 

4) 學校可考慮補貼或包底: 由於乘車與否全為家長自願性質，校巴公司收

入沒有保障。 

 

5) 所有選乘校巴的學生除因轉校或搬遷外不能於整個學期完結前中途退

出。 

 

6) 若然該條路線只有少於該校巴載客量的百分之七十，校方必須接受與其

他學校共用資源 (資源共享) 或校方可考慮以固定金額承包校車服務。 

 

7) 若學校能提供行政支援 (包括報名、收取車費及辦理學生乘車證等)，家

長及校方代表採取更高的合作態度，有助吸引規模比較小的校巴公司考

慮投標。 

 

8) 在校內提供晚間泊車位置，將降低營辦商的停泊成本，減低校巴車資加

幅的壓力；另在日間提供足夠地方予校巴上、下學童，除有助緩解鄰近

交通阻礙問題，更能確保學生的人身安全。 

 

9) 由學校統籌向學生或學生家長提供查詢熱線支援，以減輕校巴公司的行

政負擔。 
 

*以上建議只供參考，一切以香港教育局的指引為準。 


